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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責令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公告欠稅人資料：自 99 年起，個人累計欠稅逾 1,000 萬元或營利

事業累計欠稅逾 5,000 萬元之確定案件，於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於各稅捐稽徵機關

網站公告欠稅人資料；自本（102）年起，公告期間延長為自每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四)訂定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所得稅原則：為協助繳納所得稅有困難而願意加計利息分期繳納

之納稅義務人解決繳稅問題，訂定「各地區國稅局受理納稅義務人申請加計利息分期繳

納所得稅作業原則」，以提高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意願，預防形成欠稅。 

(五)積極承受行政執行機關無法拍定之不動產：訂定發布「國稅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處無

法拍定不動產作業要點」，明定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對移送執行經就欠稅人財產多次拍

賣無人應買案件，經評估有實益者，應積極辦理承受，避免稅款逾徵收期間而註銷。 

二、另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受理移送執行之滯欠大戶案件後，均即依移送機關所提供之義

務人財產資料強制執行，如義務人有規避履行或隱匿、處分財產等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規定之情形時，即對義務人採取更進一步之強制措施，如限制出境、禁止奢華生活或向法

院聲請拘提、管收等。至邱委員提及在兼顧人權之情況下可進行管收部分，有鑑於「管收」

係限制「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之人身自由基本權利，執行行為必須受到比例原則之拘束，

並兼顧人民權益，以符合尊重人權之要求。因此，執行機關應於具體個案中，審酌義務人是

否有「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各款所定情形，如「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並認有必要時，方能檢具相關事證聲請法院裁定管收。為維護國

家公法債權，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近年來已針對鉅額欠稅或惡意欠繳罰鍰之滯欠大戶案件，積

極運用法律所賦予之各種執行方法，例如扣押、查封、拍賣財產、限制住居、核發禁止命令

限制義務人過奢華生活，或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等，以確保國家租稅債權之實現。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工業土地炒作影響臺商回臺投資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27） 

丁委員就工業土地炒作影響臺商回臺投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減少不動產價格哄抬現象，內政部已積極推動實價登錄制度，

該制度累計至本（102）年 10 月於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可供查詢之買賣成

交案件已達 39 萬 8 千餘件，其中亦包含工業土地之買賣案件資訊在內，透過工業土地交易資

訊透明化，抑制投機哄抬現象，有助於工業土地交易市場之健全發展。另為充分掌握產業用

地利用現況，解決廠商設廠用地需求問題，促進工業區土地供需媒合及活化利用，經濟部工

業局進行全國產業用地清查作業，並透過臺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完整揭露及加速供

需媒合。 

二、為促進工業土地活絡交易及使用，政府已採取下列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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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恢復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經濟部工業局已修正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針對所轄工業區，刪除有關停工歇業零費率之規定，以增加地主閒置成本，刺激其釋出

土地投入交易市場。 

(二)取消工業用地優惠稅率：經濟部工業局業於本年 9 月 4 日邀集財政部賦稅署等相關機關

共同協商，主動提供閒置土地清查結果，建請賦稅稽徵機關及各地方政府取消工業用地

地價稅及房屋稅之優惠，增加地主閒置成本。 

(三)針對新開發產業園區，未來廠商購地後倘未於 2 年期限內完成使用，將原價購回土地。 

(四)現有租售土地相關管制： 

1.006688 租金優惠措施：廠商須於承租後 1 年 6 個月內取得建築執照，3 年內取得使用

執照，逾期經濟部得主動終止租約。 

2.土地市價化方案：得標者如於標購後 2 年內完成使用，得退還公告標售底價 1%金額，

作為完成使用獎勵金。 

3.彰化社頭織襪園區：規定廠商須於 2 年內完成使用，否則其按總承購價額 10%繳付之

保證金不予退還。 

三、至丁委員提及對停歇業 1 年廠房應取消房屋稅與地價稅優惠部分，按「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減半徵收。合法

登記之工廠停歇業，其廠房空置不為使用期間，因未供直接生產使用，自無上開法條減半徵

收房屋稅規定之適用。次按「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工業用地按 10‰計徵地

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3 項規

定，停工或停止使用逾 1 年之土地，如屬工業用地，其在工廠登記證未被工業主管機關註銷

，且未變更供其他使用前，仍繼續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故停歇業超過 1 年之廠房，其工

廠登記如經主管機關註銷者，該廠房土地自無上開法條按特別稅率 10‰計徵地價稅規定之適

用。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議限制清潔劑之磷含量以改善臺灣水

庫水質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25） 

江委員建議限制清潔劑之磷含量以改善臺灣水庫水質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及治理，行政院已於民國 95 年 3 月 20 日核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

，由經濟部水利署督導各水庫管理機關擬定「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行政院環保署配

合辦理水庫水質及集水區污染調查作業。為追蹤掌握 20 座主要水庫水質變化趨勢，行政院環

保署每季定期監測水庫水質，依據本（102）年第 1 至 3 季水庫水質監測結果，20 座主要水庫

中有 4 座優養化水庫，較 90 年 10 座減少 6 座；優養化指數加權平均則由 90 年 48.3 降至 102

年第 1 至 3 季 44.9，長期呈穩定改善趨勢。 


